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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海關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guangzhou.customs.gov.cn/publish/portal31/tab60991/info725251.htm) 

 

附 錄 

 

 

广州海关通告〔2014〕3 号 广州海关关于启动空运电子货运监管改革的通告 

 

    为深入推进通关监管作业无纸化改革，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，我关决定在广

州白云机场海关启动空运电子货运监管改革（下称电子货运改革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

如下： 

  

 一、改革目标 

  （一）启用电子运单，以电子运单取代纸质航空运单办理通关业务。 

  （二）实施电子放行，以电子放行信息取代人工在航空运单上签章放行。 

  （三）完善电子卡口，实现报关单证信息流与实货物流在卡口的自动比对放行。 

 

  二、具体措施 

  （一） 启用电子运单。由广州白云机场进出境的空运货物，均可以电子运单取代

纸质航空运单办理通关业务。 

  （二）实行电子放行。广州海关对广州白云机场空运进出口货物实施电子放行管理，

即海关取消在纸质运单上签章，监管场所经营企业凭电子放行信息办理货物提取或装运

手续。 

  （三）提供信息查询。海关向参与电子货运改革的货运代理人、航空公司及地面代

理，提供通关监管全流程电子信息查询服务。 

  （四）实现信息联网。海关对参与电子货运改革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代理企业实施

信息化监管，支持企业联网向海关传输理货报告、运抵报告、装载舱单、分拨申请、分

拨运抵报告等进出境舱单相关数据。 

 

  三、参与试点的手续 

  已加入业界电子运单多边协议的货运代理人和航空公司，均可向广州海关提出电子

货运改革试点申请。广州海关授权广州白云机场海关负责受理货运代理人和航空公司的

电子货运改革试点申请（受理地点位于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综合业务楼 3 楼“海关舱单专

窗”）。企业申请时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  （一）申请报告。 

  （二）多边电子运单协议复印件。 

  （三）电子运单打印件样本。 

  （四）电子运单打印件签发印章印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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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交上述材料复印件的，应当加盖企业印章。对于材料齐全有效、并且符合条件的

申请，海关予以受理，并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通过手续。 

 

  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 特此通告。 

 

广州海关 

2014 年 11 月 14 日 

 

 

 


